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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變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5月 29日有關全球發售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本

集團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 2018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所得款項用途

與上市及由中國銀河國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代表國際包銷商行使超額配股權有

關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為158.2百萬港元。招股章程

所載所得款項淨額擬定應用情況已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所訂明的原則作出調整。

百萬港元

（概約）

(a) 研發電力線載波通信（「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 95.7

(b) 銷售及營銷 32.0

(c) 償還委託銀行貸款 14.7

(d)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15.8

總計 158.2

所得款項用途變動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應用所得款項淨額約 73.7百萬港元。截至本公告日期，

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金額約為84.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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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決更改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途。有關截至本公告日期的所得款項淨

額動用情況的分析及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建議變動（「建議變動」）概述如

下：

所得款項淨額

的原定用途

截至本公告日

期已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截至本公告日

期尚未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

尚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擬定

應用情況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a) 研發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

— 發展知識產權 48.3 25.0 23.3 16.3

— 可能併購科技及╱或研究公司 23.7 — 23.7 —

— 招聘研發員工 23.7 9.6 14.1 7.0

95.7 34.6 61.1 23.3

(b) 銷售及營銷

— 培養與潛在銷售渠道的關係 16.2 3.5 12.7 12.7

— 參與更多智慧能源管理業務的

先行試點項目 7.9 1.0 6.9 —

— 招聘銷售及營銷人員 7.9 4.1 3.8 3.8

32.0 8.6 23.4 16.5

(c) 償還委託銀行貸款 14.7 14.7 — —

(d)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15.8 15.8 — —

(e) 償還利息開支

— 就收購翠和有限公司發行予

Sailen International IOT Limited

（前稱 Tiger Resort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c.）

的承兌票據 — — — 35.7

— 於 2018年 8月 13日發行的可換股

債券 — — — 9.0

— — — 44.7

158.2 73.7 84.5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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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動的原因

建議變動的主要原因如下：

減少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的研發成本以及銷售及營銷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本集團計劃主要研發項目為自動抄表（「自動抄表」）業務的

寬帶電力線載波通信產品以及為智慧能源管理業務（「智慧能源管理業務」）提供的

其他電力線載波通信應用解決方案。誠如 2018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的寬帶電力

線載波通信產品尚待國家電網公司（「國家電網」）相關部門的審批，以批准寬帶系

统芯片集成電路及相關自動抄表產品的設計及開發。董事會重新審視寬帶電力線

載波通信項目的預算，並認為改進、加強及修復錯誤所需的未來成本低於原定計

劃。此外，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未發現任何提升本集團核心電力線載波通

信技術的特定併購事項。因此，用於研發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所得款項淨額實際

用途預期遠低於原定計劃。

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中國智慧能源管理業務的激烈競爭，本集團來自智慧能源管

理業務分部的收益增長與本集團投放於智慧能源管理業務分部的開支不成比例。

因此，董事會重新審視本集團的短期企業策略，並考慮減少智慧能源管理業務其

他潛在客戶的試點項目，同時專注於改善及加強智慧能源管理業務分部下核心客

戶應用電力線載波通信的情況。因此，就銷售及營銷開支而言，所得款項淨額實

際用途預期低於原定計劃。

鑑於本集團自動抄表及智慧能源管理業務的策略變動，董事會將透過以下方式重

新分配內部資源： (i)簡化非核心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的電力線載波通信研發團

隊；及 (ii)將本集團的市場重點轉向智慧能源管理業務。因此，本集團已就研發電

力線載波通信技術以及銷售及營銷開支的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應用情況分別

修訂至約23.3百萬港元及16.5百萬港元。

償還利息開支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董事會認為，透過收購翠和有限公司，拓展智慧製

造及工業自動化（「智慧製造及工業自動化」）業務分部，從而達致更為平衡的收益

組合，減低本集團依賴自動抄表及其他業務的固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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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以兩張承兌票據形式應付翠和有限公司賣方（「賣方」）的代

價尚未償還，尚未償還本金總額約為 223.0百萬港元，年利率為 8％。承兌票據將

分別於2020年8月14日及2020年12月30日到期。約8.0百萬港元、9.8百萬港元、8.0

百萬港元及 9.9百萬港元的利息開支將分別於 2019年 8月 14日、 2019年 12月 30日、

2020年8月14日及2020年12月30日支付。

自 2017年 12月開始收購翠和以來，董事會一直在積極尋求債務或╱及股本融資替

代方案。由於自 2018年以來中美展開貿易戰，投資者於香港資本市場參與籌資活

動時更為審慎。因此，本集團於 2018年8月 13日發行年票息率 4厘的可換股債券，

本金總額為 150.0百萬港元，於 2020年 8月 12日到期，僅可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

146.0百萬港元。約 3.0百萬港元的利息開支將分別於 2019年 8月 12日、 2020年 2月

12日及2020年8月12日支付。

本集團將盡最大努力尋求債務或╱及股本融資額外方案，以結清上述承兌票據及

可換股債券，從而降低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同時，董事會認為，分配 44.7百

萬港元以償還利息開支的建議變動將使董事會於內部資源分配及現金使用方面擁

有更大彈性。

經考慮上述因素後，董事會認為，原先分配至加強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研發以及

銷售及營銷開支的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現可更好地用於滿足本集團的現時融資

活動需求。重新分配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可為本集團提供更佳的現金資源分配

以及營運資金分配及未來投資機會的策略規劃。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認為，建議變動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策略，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

造成不利影響，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承董事會命

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張帆

香港，2019年7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岳京興先生、張友運先生及劉偉樑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王世光先生、張帆先生及楊羅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競強先生、盧韻

雯小姐及鄒合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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